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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8月22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二)字第1070128837C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發布令掃描檔、「教育實習成績評定指標與評量基準」規定電子檔ATTCH9

ATTCH12 

主旨：「教育實習成績評定指標與評量基準」，業經本部於
107年8月22日以臺教師(二)字第1070128837B號令訂定發
布，茲檢送發布令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107年7月24日發布之「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

辦理教育實習辦法」第18條第1項：「教育實習成績評
定，分為優良、通過及待改進三種；依序評定下列項目：
一、教學演示：由實習指導教師、實習輔導教師及具三年
以上教學經驗之編制內專任教師或退休教師共同評定。
二、實習檔案：由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
定。三、整體表現：由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共同
評定。」，教育實習成績評量由百分法改為三等第制，適
用107年8月起參加教育實習之實習學生，請各師資培育之
大學轉知實習指導教師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縣（市）
政府轉知轄屬學校擔任實習輔導老師之教師。

二、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網站─「法令規章下載」。

 
正本：各師資培育之大學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
副本：本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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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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